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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吃霸王餐的顾客
饭店该咋办？
在“必要范围内”可采取“自助行为”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河南炳东律师事务所的庄
海博律师说：“《民法典》增设

‘自助行为’本身是个好事儿，
也是一个进步，同时给群众一
个自行维权的法律依据，也给
那些吃霸王餐的人敲响了一个
警钟。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是
要慎重使用这一条款。”

“吃霸王餐本身只是经济
上的纠纷，如果没有处理好，再
引发其他的人身伤害纠纷及财
物纠纷，就得不偿失了。”庄海

博表示，对于扣留顾客财物的
行为，最好慎重一点，比如扣留
顾客的包时，一定要当面清点
包内的财物且妥善保管，如果
包内物品丢失或损坏，就会引
起新的矛盾和纠纷。另外，扣
留物品可能会遇到顾客反抗，
大家在互相争抢的过程中如果
发生了肢体伤害，就属于侵权
了。“作为饭店老板，最好的解
决办法是在双方言语都比较缓
和的情况下进行协商，协商不

成可以报警。”
庄海博认为，《民法典》增

设“自助行为”的规定，将来在
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可以根据
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案例进行指
导，让群众更好更正确地运用
这个条款。

马书斌也表示，使用这一
条款应当注意扣留对方财务与
自身损失的比例问题，财产金
额不宜差距过大，采取措施不
宜过于激烈，扣留后要第一时

间报警或寻求相关国家机关的
公权力救济，“自助行为”应当
理解为是临时的、被迫的救济
行为，而非一概而论的。

【详解】采取“自助行为”须慎重，且不能一概而论

遇上吃霸王餐的顾客
该怎么办？饭店老板能不能
限制对方离开饭店，或先扣
下对方的财物？这会不会构
成刑法上的犯罪或者民法上
的侵权？

针对生活中会出现的诸
如吃霸王餐、买东西不付钱
的情况，《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规定了“自助行为”免责制
度——如果遇上吃霸王餐的
顾客，饭店可以先扣下对方的
财物，等待警方处理，但《民法
典》在“自助行为”免责制度的
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即“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才可以实施“自助行为”。

近日，在市区园林路西段
一家餐厅，一位40岁左右的男
士带着同伴来吃饭，点完菜服
务员让男士先结账时，男士说：

“我人还在这儿，能不给钱？等
菜上了再结账。”等到服务员把
菜上齐，再次提醒男士时，他又
说：“走的时候再结账。”后来店
内客人渐渐多了起来，男士吃
完饭趁服务员不注意准备溜
走，被服务员发现并拦下，男士

态度很是蛮横。
最后，经协商，男士的同伴

结了账。该店的负责人杨鑫
说：“一般遇到想吃霸王餐的顾
客，服务员发现的话会拦下不
让对方离开，双方协商。如果
协商后对方还是拒绝付钱，我
们肯定会选择报警。没有想过
扣留顾客的财物，怕引起纠纷，
说不清楚。”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案。

从事餐饮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
刘慧峰表示，他曾在中兴路附
近一家火锅店遇见过一位60多
岁的男士点了一份火锅，消费
了100多元后不愿意结账，被发
现后，男士表示他只有50元钱，
后来店家给男士留了打车钱，
只收了剩余几十元钱。

开源路中段一家山西风味
饭店的经营者孙献岭说：“我
们饭店遇见过顾客吃完饭说

饭菜里有杂物的情况，虽然明
知道有些顾客是故意为之，但
一般都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
为顾客免单了事。但如果真遇
到吃霸王餐的顾客，强行留着
对方不让走，是否合法呢？真
扣留了对方的财物，属于侵权
吗？”

采访中，部分市民认为，饭
店强行扣留吃霸王餐的顾客是
不合法的。

【案例】吃完饭不付钱准备溜走被抓现行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第
1177条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
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
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
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受害人可以在必要范围内

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
措施。

“《民法典》在‘自助行为’免
责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限
定条件，即受害人采取扣留侵
权人财物等措施，应在‘必要范
围内’，并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

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
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河南首位律
师事务所主任马书斌说，吃霸
王餐这种情况就适用于“自助
行为”免责制度，上述饭店在情
况紧急且来不及请求有关机关

援助的情况下，阻拦拒付饭钱
顾客，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事后双方又协商解决纠纷，并
未对顾客的人身自由实行不正
当的拘束，即饭店的“自助行
为”未超过必要的限度。因此，
应当承认饭店的“自助行为”。

【规定】“必要范围内”可以实施“自助行为”

顾客在市区园林路西段一家餐馆用餐


